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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有關電子健康紀錄研究委員會 
的擬議修訂 

(備註：擬議修訂載於以下條例草案的節錄，以紅色標示。)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53. 研委會的設立 
 (1) 現設立一個委員會，其中文名稱為“電子健康紀錄研究委員會”，而英文名

稱為“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Research Board”。 
 (2) 研委會由以下委員組成 — 

 (a) 擔任當然委員及主席的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(衞生)； 
 (b) 擔任當然委員的專員或由專員提名為其代表的人；及 
 (c) 由局長委任的不多於 10 名的其他委員。 

 (2A) 只有符合下述條件的人，方可獲委任為非當然委員 — 
 (a) 局長認為，該人在醫護服務、私隱保障、統計、研究、法律或資訊科

技方面，具有專長或經驗； 
 (b) 局長認為，該人代表醫護接受者的利益；或 
 (c) 局長認為，該人具有其他經驗而適合獲委任。 

 (3) 非當然委員的任期 不超逾 5 年，而 及 委任條款 ，由局長在該委員的委任
函中指明。 

 (3A) 非當然委員在任期屆滿時，有資格獲再度委任。 
 (4) 非當然委員可向局長發出書面通知，辭任委員。 
 (5) 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，研委會可規管其程序，並可為此訂立會議常規。 
 (5A) 局長如信納有以下情況，可終止某非當然委員的職務 — 

 (a) 該委員憑藉某身分獲委任，但已不再具有該身分；或 
 (b) 該委員因其他原因，不能夠或不適合執行研委會委員的職能。 

 (5B) 根據本條作出的每項委任或終止委任須在憲報公布。 
 (6) 在本條中 — 

非當然委員  (non-ex officio member)指根據第(2)(c)款委任的研委會委員。 
 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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